
申报单位(盖章)：
申  报  日  期：
填    表    人：
海南省物价局印制
金额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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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成本费用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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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申请须知：

一、列入中央定价目录的收费标准，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申请。

二、列入地方定价目录的收费标准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地级市人民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

三、申请和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应提供材料

　　1、书面申请（打印件）；

　　2、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政策依据；

　　3、收费单位的有关情况：包括收费单位性质、职能设置、人员配备、经费来源等文件、证照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审核退回，下同）；

　　4、申请收费的标准或现行收费标准及拟调整的理由、幅度、收费范围，以及年度收费额和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；

　　5、成本核算的相关资料，包括前三年的财务报表或财务预算情况、填写《制定（调整）收费标准申报表》一份和成本构成的有关发票原件和复印件；

　　6、国外或省外的相关情况材料；

　　7、对相关收费对象的影响；

　　8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
　　申请人所提供材料应当真实、有效。

四、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

　　1、申请依据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抵触的；

　　2、收费标准调整理由不充分或明显不合理的；

　　3、提供虚假情况的；

　　4、超出价格主管部门管辖权限的。

　　价格主管部门对不予受理的申请，应在接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正式通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




